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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23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委員建議： 

范國勇委員 

優點： 

一、強化中高階人員培力，以提升簡任職等女性人數。 

二、努力推動法定性別友善事項，以促進平等與家庭平衡，讓公務

職場更為友善。 

三、性別平等網頁內容豐富，可近性高。 

缺點： 

一、總處中高階女性主管於當年度參加中高階培訓課程參訓率有待

提昇。 

二、107 年一般公務人員參訓率有更精進空間。 

綜合意見： 

總處多年推行性別平等不遺餘力，尤其在推動全國公務人員之性別

意識培力更有顯著績效。另外積極推動性別友善公務事項，讓公務

職場更有友善。 

 

官曉薇委員： 

優點： 

一、實地查核分組針對不同查核項目來詢答委員的問題，分工相當

細膩，各組人員專業度非常高，能夠鉅細靡遺回答問題。 

二、人總處對於 CEDAW 之意涵、目的、和功能都能嫻熟瞭解，並

依據 CEDAW 之條文和一般性建議推動主責業務。 

三、人總處對於 CEDAW 國家報告總結性意見之主責點次有正確的

理解，並願配合行政院性別專責單位及其他主責單位之督導。 

四、就全國人事規範和考核方法擬定有效增進家庭性別平等分工之

措施，如彈性化休假補助、督促簡任官女性比例等相關規劃對

於全國公務機關具有全面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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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一、長期列為待改進事項的育嬰假男女性別比，雖有些許改善，但

仍無法提出具體有效的措施而有更大的改變。顯示純粹的宣導

並不能真正發揮作用。第三次 CEDAW 國家報告總結意見第 53

點即建議「需更強而有力的法律與經濟誘因以鼓勵父親請育嬰

留職停薪」。人總處應有更積極的規劃和作法。 

二、第三次 CEDAW 國家報告總結意見第 53 點亦建議「延長產

假」以及「給予多胞胎父母額外休假與補償」方面，並未提出

規劃方案。 

綜合意見： 

一、關於鼓勵父親育嬰假，建議先以研究案方式，瞭解不同性別申

請育嬰假之公務員之目的、考量、家庭背景、家事分工狀況，

尤其是針對父母兩人皆為公務員者，其家庭照顧選擇之因素之

探究，將有助於對症下藥、提出具體解決之方法。並將解決方

案向銓敘部建議具體作法。 

二、在部分業務移轉性平處後，期盼能與性平處在性別課程訓練仍

繼續合作，共同為公務員之性別意識培力努力。 

 

方念萱委員： 

優點：較前次進步，看得出盡量填寫各項資料。 

缺點： 

一、有關宣導效益的分析與填寫，可以更務實。自評說明為「本總

處藉由自製文宣鼓勵女性參與訓練進修、提升機關對性別工作

平等法有關撫育未滿 3 歲子女，每天減少工作時間 1 小時的規

定認知，或提供性別主流化實體與線上課程等方式，促進性別

平等」，但是有宣導、沒有實際因為本項政策而受惠（減少工

時，得以照顧子女）的人數統計或意見回饋等等，也因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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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宣傳但是並不清楚各機關是否另有顧慮以至於政策美意未

能造福機關人員。需要更積極收集、掌握宣導效益。 

二、性平綱領方面，多半為辦理性平相關活動的場次人次資料，可

加強如何推動落實的行動、作法說明。 

 

性平處： 

一、建議人事行政總處以職掌管人事行政主管機關的角度，督導各

機關在負責人力規劃、進用、訓練、考核、福利等項目均能重

視性別平等議題，如透過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制度、建議機關首

長重視女力、提高女性決策參與機會及營造性別平等友善環境

等，以產生關鍵的影響力。 

二、推動彈性工作環境：依重要性別議題「提升女性經濟力」：營造

友善的工作環境，促進工作與家庭平衡，推動「彈性工作環

境」(包含彈性工作時間及地點)，建議人總處積極研議性別友善

措施及相關配套，以充分提升人力資本。 

三、善用公務人力統計資料：人總處擁有豐富的公務人力統計資料

數據，建議可利用該統計資料庫進行大數據分析及相關性別落

差原因分析，做為未來相關政策之規劃及改善參考。另外「公

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匯集各類公務人員訓練資料，建議

精進系統功能，以支援追蹤各機關性別主流化訓練情形之需

求。 

四、提供個別化員工協助方案：針對員工需求規劃提供個別的員工

協助方案(EAP)，可結合公務人力統計資料庫數據，並依不同性

別、職等/職務、年齡提供個別化員工協助方案，以符合公務員

使用需求。 

五、提升公務人員性別意識：目前公務人員每年規定須有 1 小時學

習性別平等課程，如果內容一成不變容易流於形式，建議針對

課程內容可思考如何更加多元化、活潑性或實用性，以吸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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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有學習意願。 

六、為強化公務機關性騷擾防治，請人總處研議於人事績效考核、

行政指導時，督導各行政機關及訓練機關積極辦理，以落實性

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之申訴及防治措施。 

 


